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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石中法办〔2023〕6 号

关于加强破产审判与执行工作
协调运行的通知

各基层人民法院、本院各部门：

为建立信息、资源共享机制，加强石嘴山市两级法院破产审

判与执行工作在财产查控、处置与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惩戒等

方面的协作与配合，提高破产案件审判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和石嘴山

市破产审判工作实际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破产审判部门根据管理人申请，裁定对债务人财产、账

簿、企业登记事项等采取保全措施的，执行部门应在破产审判部

门出具裁定，并立“执保”字案号后四十八小时内开始执行。

二、债务人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或者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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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

支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对债务人

的法定代表人、财务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董事、监事

或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等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

上述人员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

的，或者伪造、销毁有关财产证据材料导致财产状况不明的，人

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罚款决定由破产审判部门作出。相关责任人未在限期内缴纳

罚款的，由本院执行部门强制执行。

债务人以在经营过程中未设立完整账簿、账簿丢失为由拖延

或不向管理人移交，影响破产程序进行的，破产审判部门可以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建议财政部门追究直

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三、管理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债务人财产采取的保全措

施的，应提交申请书、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书、指定管理人决定书、

管理人的授权委托书。

保全裁定系审判部门作出的，审判部门应在收到上述材料后

五日内裁定解除保全，并送交执行部门执行。

执行部门在执行案件中对债务人财产采取查封、扣押、冻结

措施的，应当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十五日内解除查封、扣押、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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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；或者根据破产审判部门的要求，出具函件将查封、扣押、

冻结财产的处置权交破产审判部门。

四、破产案件受理后，执行部门对债务人财产已经启动的司

法处置程序应当中止，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之后进行处置；

管理人申请由执行部门继续进行司法处置程序的，应向破产审判

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由破产审判部门依法委托执行部门进行财产

处置，执行部门应予配合并将拍卖或变卖所得及时移交给管理人。

五、管理人可以申请破产审判部门委托执行部门对债务人名

下石嘴山市牌小客车进行司法处置，执行部门应予协助配合。

六、破产案件承办法官应将“破”字号案件录入全国企业破

产重整案件法官工作平台的“审理系统”。在该平台中报请本庭

领导审批通过后，破产案件承办法官可以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

查询债务人的财产和企业登记信息。

破产审判部门应按照查控系统的要求，提前将破产案件审理

法官的姓名及工作证件正反面扫描件等法官身份证件信息报送

给本院执行部门，由本院执行部门的查控系统管理员统一维护到

查控系统中。

七、执行部门、破产审判部门之间，应坚持依法有序、协调

配合、高效便捷、人员及信息互通的工作原则，防止影响司法效

率，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执行部门协助破产审判部门承办法官开通全国法院网络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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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查控系统账户，确保破产案件承办法官可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

行查控系统直接对破产企业银行存款、不动产、有价证券等财产

情况直接进行查询。

如破产案件承办法官无法独立完成相关财产查询工作，可由

本院执行部门派员协助开展财产调查，期间新发现的财产及线索，

由执行部门及时进行查控。

八、债务人主动申请破产，且配合管理人接管、移交完整、

全部印章、账簿、财产、文书等，其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

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，应提交书面申

请。管理人与申请执行人进行协商，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后，由破

产审判部门移送执行部门。执行部门应在收到后五日内在执行办

案系统中解除限制措施。

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2023 月 2 月 1 日


